公   告
中華民國99年11月16日；99馥二管公字第9900011號
  主旨: 切勿往樓下丟棄垃圾、雜
        物。  
  說明:
1、 有住戶反映，陽台及地面常發現菸蒂、雜物或垃圾不但汙染環境且影響樓下住戶安全問題。
2、 請住戶自律並要求外來施工人員遵守，以免影響公共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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